
 

 
1 

桃園市體育總會○○委員會 

第十九屆第一次(114年第一次)委員會議(會員大會)議

程(範例) 

一、大會開始 

二、主席就位(由 18屆主委擔任召集人→召開會議) 

三、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（如場地不適從略） 

四、主席致詞(由 18屆主委擔任主席，討論議案推薦主委確定後改由被推薦主委擔任主席) 

五、介紹來賓 

六、主管機代表及貴賓致詞 

七、報告事項 

  （一）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   （二）報告文書會務經費收支情形 

    (三）其他： 

           1.報告或說明會議重點 

           2.其他業務報告 

八、討論事項 
       第一案：組織簡則審議案 

              (由幹事部做好初稿當附件) 

       第二案：19 屆委員會主任委員人選推薦案 

               由自薦人(或擬被推薦人)做好推薦名冊當附件 

       第三案：19 屆委員會委員(含副主委、常委)、幹事部人員聘任案 

(由被推薦主任委員、或擬參選人做好相關提名擬聘名冊當附件) 

       第四案：其他會務(工作計劃案、收支預算案、會址議定案…等) 

              (由幹事部做好初稿當附件) 

九、臨時動議。 

十、散會(  時 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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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體育總會○○委員會 

第十九屆第一次委員會議(會員大會) 紀錄(範例) 

一、時  間：114 年 XX 月 XX日 XX 時 XX分 

二、地  點：○○○○○○ 

三、出席人員：應出席○○人、親自出席○○人、請假○○人、缺席○○

人（詳如簽到簿） 

四、列席人員：  

五、主  席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記錄：○○○ 

六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七、來賓致詞：(略) 

八、報告事項：(配合議程) 

（一）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（二）報告文書會務經費收支情形 

（三）其他 

 

九、討論事項： 
 

第一案：本委員會組織簡則審議案。 

提案人：主任委員○○○ 

案由：本委員會組織簡則審議案，提請討論。 
 

說明： 

    1.本委員會組織簡則係依據總會頒布之單項委員會組織簡則

之規範訂定。 

    2.各委員會在總會授權下得依本身需要，自行訂定修正補充。  

    3.請各委員參酌總會簡則說明，研議辦理。  
 

辦法：本委員會組織簡則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01，請委員審議之。 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 (或)修正詳如紀錄副件 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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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：本委員會第 19屆委員會主任委員人選推薦案 

提案人：主任委員○○○ 
 

案由：本委員會第 19 屆主任委員人選推薦案，提請討論。 
 

說明： 

    1.本委員會第 18 屆主任委員之任期與總會理監事同。 

    2.總會第 19屆理事長業於 114.3.8舉行改選，本委員會第

19 屆主任委員人選亦應儘速推薦提報，以配合本委員會業

務之推動。 

    3.主任委員主要工作在綜理委員會整體會務，不僅負責籌措

會務經費，尚需出錢出力。是以：本委員會擬推薦之人選

都肩負重大責任，本(第 19)屆主任委員人選，擬被推薦人

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02，請各委員參酌研議，並給予對會務

推展最有力之支持。 
 

辦法：請委員審議擬推薦人選資料，以利會務之推動。 
             

   決議：推薦擬被推薦人○○○為本會第 19 屆主任委員。 

     (如被推薦人與原擬被推薦定人不同，應記載被推薦人資料

詳如會議記錄附件 02。 
 

第三案：本委員會第 19屆委員(含副主委、常委)及幹事部擬聘人員，

提請討論案。 

提案人：第 19屆主任委員被推薦人○○○ 
 

案由：本委員會第 19 屆委員(含副主委、常委) 及幹事部擬聘人

員案，提請討論。 
 

說明： 

    1.本委員會第 19屆委員(含主任委員)依本委員會組織簡則規

範由○人組成，由被推薦主任委員提名，擬受聘委員(含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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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、副主委、常委、委員)名冊資料表 共計○位，詳如會

議資料附件 03-1。 

    2.本委員會第 19 屆委員(主任委員除外) 依本委員會組織簡

則規範應聘總幹事、會計、出納各一人，由被推薦主任委

員提名，擬受聘人員名冊資料詳如會議資料附件 03-2。 

    3.本委員會主任委員依規範提報總會核定後，由總會理事長

發聘，擬受聘委員(含副主委、常委)及幹事部人員，則由

主任委員發聘。 
 

辦法：請委員審議推薦人選資料(請注意受聘人員資格要件)，以

利會務之接續與推動。 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(或) 

      修正○○○等擬聘人員並請補足資料後通過，修正後名冊

詳如紀錄副件 03-02。 
 

 

第四案：本委員會 114年度工作計劃案、114 年度收支預算案、第 19

屆會址議定案(應有使用同意書等證明文件) 等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提案人：第 19屆主任委員被推薦人○○○ 
 

案由：本委員會 114 年度工作計劃案、114 年度收支預算案、第

19 屆委員會會址議定案(應有使用同意書等證明文件) 

等，提請討論案。 
 

說明： 

    1. 本委員會 114年度工作計劃案、114年度收支預算案、第

19 屆會址議定案(應有使用同意書等證明文件) 等案，詳

如會議資料：114 年度工作計劃案附件 04、114年度收支

預算案附件 05、114 年度會址議定案附件 06。 

    2.請委員鼎力支持與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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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：請委員審議。 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(或) 

      修正(工作計劃案詳如紀錄副件 04、收支預算案詳如紀錄副

件 05、會址使用同意案詳如紀錄副件 06…等)案，餘照案通

過。 
 

 

十、臨時動議: 
 

 

 

十一、散  會：○午○時○分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


